附件2
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定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了落实2022年7月1日起施行的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的新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机动车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的价格行为，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，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，以《关于规范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的通知》（京发改规〔2018〕6号）、《关于规范本市道路电子收费停车场明码标价的通知》（京发改规〔2018〕8号）为基础，充分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，结合本市实际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》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在起草过程中，市市场监管局全面梳理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参考借鉴了外省市的经验做法，分析研究了近年来消费者相关投诉举报。同时，征求了有关业务处室、综合执法部门、法制部门和各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意见，形成初稿。在此基础上，征求了市级相关部门意见，通过座谈会征求了有关行业协会、企业代表的意见，多次对条文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为总则、明码标价规则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四个部分，共十二条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一是总则部分，共三条。主要规定了制定目的和依据，适用范围，经营性机动车停车场和道路电子收费停车场的概念。 

二是明码标价规则部分，共七条。主要规定了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的方式、内容和一些基本要求，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明码标价的要求。

三是法律责任部分，共一条。规定经营者如不执行明码标价相关规定，或者有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依法查处。同时，规定市、区两级发展改革委、停车行业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等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机动车停车监督管理相关工作。

四是附则部分，共一条。规定了施行时间和废止有关文件。

另外，根据相关法规政策的新要求，按照依法合规、便民利民、不做大改的原则，对两种机动车停车场明码标价牌参考式样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

